北京市大兴区亦庄镇人民政府

京大亦庄镇罚字[2026]004号

行政处罚决定

（摘要）

一、行政处罚机关

北京市大兴区亦庄镇人民政府

二、行政处罚对象

名       称：**********有限责任公司
法定代表人：付**
证 件 类 型：营业执照

证 照 编 码：91113002**********
地       址：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仇庄乡大王务三村***号

联 系 电 话：166********

三、违法事实及违反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

经查，当事人**********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施工单位，未取得夜间施工许可，擅自进行夜间施工的违法行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。

四、行政处罚依据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第七十七条第（二）项之规定，参照《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印发〈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行政裁量权基准〉的通知》（京城管发〔2023〕67号）的相关规定。
五、行政处罚决定种类

罚款

六、行政处罚决定的主要内容

决定给予**********有限责任公司处以罚款人民币拾万（100000）元整的行政处罚。
行政处罚决定日期

 2026年2月4日


